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大學聽力暨語言治療學系碩士班
研究生選擇及更換指導教授要點 

109年6月5日108學年度第11次系務會議通過 

109年11月6日109學年度第3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14年4月30日由校務會議授權統一修改學校全銜 

114年7月23日馬學秘字第1140006464號公告 
 

一、 為保障研究生學習研究自由及維持師生良好關係，特訂定「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 
偕醫學大學聽力暨語言治療學系碩士班研究生選擇及更換指導教授要點」(以下
簡稱本要點)。 

二、 本學系碩士論文指導教授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 具教授、副教授或助理教授資格者。 
(二) 助理教授級及以上專業技術人員曾於國外SCI或SSCI期刊以第一作者或通訊

作者發表論文者。 
(三) 研究生指導教授以本學系專任助理教授（含）以上為原則，若有特殊需求，

得經系務會議通過後，聘請非本學系專任教師為指導教授。選定非本學系專
任教師為指導教授時，需有本學系專任教師共同指導，並符合研究生指導教授
之資格。指導教授如原為專任教師，退休或離職後仍持續指導學生者不在此
限。研究生之配偶或三親等內之血親、姻親，不得擔任其指導教授。 

三、 研究生選擇指導教授，應於入學後第一學年度第二學期(五月三十一日前)繳交 
「碩士論文指導教授志願書」(附件 1)，並經系務會議議決。論文指導教授須負
責實際指導研究生論文研究。 

四、 研究生選定指導教授後，於入學後第二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學前繳交「馬偕醫學大                                           
學聽力暨語言治療學系碩士班研究生指導教授同意書」一式三聯，第一聯留系辦
公室存查，第二聯由指導教授存查，第三聯由研究生自行保留存查。(附件 2) 

五、 研究生於就讀期間如有更換指導教授之必要，得於每學期開學前二週內提出申請
更換，並以一次為限。申請流程： 

(一) 研究生填寫「馬偕醫學大學聽力暨語言治療學系碩士班更換(共同)指導教
授同意書」，須經原指導教授、新指導教授及系主任簽名同意，正本留系辦
公室存查。(附件 3) 

(二) 更換(共同)指導教授同意書申請通過後，研究生重新填寫「馬偕醫學大學
聽力暨語言治療學系碩士班研究生指導教授同意書」，第一聯留系辦公室存
查，第二聯由新指導教授存查，第三聯由研究生自行保留存查。(附件 2) 

六、 研究生提出更換指導教授申請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由系主任召開系務會議協
調新指導教授或由系主任擔任指導教授： 

(一)原指導教授無正當理由拒絕同意者。 

(二)研究生無法取得新指導教授之同意者。 

(三)其他顯足以影響研究生選擇及更換指導教授者。 



七、 指導教授因故主動提出終止指導關係時，應以書面向系主任報備，本學系應通知 
 研究生依本要點第四點之規定更換指導教授。研究生接獲通知若有異議，得以書 

面向本學系提出異議之聲明，本學系應受理研究生提出之聲明，由系主任召開相
關會議，予以協調。 

八、 研究生經變更新指導教授必須接受新指導教授指導之研究題目，不得延續原指導
教授相關研究。如為原指導教授離職且仍繼續共同指導之故，則不受此限。 

九、 研究生未依本要點規定而逕自更換指導教授時，其學位考試成績不予承認。 

十、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一、 研究生選擇指導教授，應於入學後第一學年度第二學期(五月三十一日前)繳交本志願

書，並經系務會議議決。論文指導教授須負責實際指導研究生論文研究。 

二、 研究生指導教授以本學系專任助理教授（含）以上為原則，若有特殊需求，得經系

務會議通過後，聘請兼任或校外教師為指導教授(附件 1)。選定兼任或校外教師為

指導教授時，需有本學系專任教師共同指導，並符合研究生指導教授之資格。 

三、 研究生選定指導教授後，若擬更換指導教授，須填寫「更換指導教授同意書」提出申

請，獲原指導教授與新指導教授雙方同意後，再經系務會議通過，始可更換。 

四、研究生須先與本學系專任教師及擬選擇之指導教授面談，瞭解各教師的研究方向後， 

才能選定指導教授。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大學聽力暨語言治療學系碩士班

碩士論文指導教授志願書 

109 年 11 月 6 日 109 學年度第 3 次系務會議通過 
 

 

學號：  姓名：  論文領域：  
 

專任教師面談簽名： 

 

1.  (簽名)  (日期) 
 

2.  (簽名)  (日期) 
 

3.  (簽名)  (日期) 
 

4.  (簽名)  (日期) 
 

5.  (簽名)  (日期) 
 

6.  (簽名)  (日期) 
 

選定之指導教授簽名： 

 

1.  (簽名)  (日期) 
 

2.  (簽名)  (日期) 

附件 1 



馬偕醫學大學聽力暨語言治療學系碩士班
研究生指導教授同意書 

注意事項： 
1. 研究生論文主題需與聽力/語言領域相關，請於選定論文指導教

授(以下簡稱指導教授)，持本同意書送系辦公室登記。 

2. 每學年收授碩士研究生人數，請依系辦公室公佈指導教授可收授
之研究生員額為準。 

3. 若有超收研究生情況，系辦公室收件原則如下： 

(1) 依照指導教授簽核日期為收件依據。 
(2) 若指導教授簽核日期為同一天，則以研究生交件日期先後為收件依

據。 

4. 研究生指導教授以本學系專任助理教授(含)以上為原則，如經系所主管
同意，得選定兼任教師擔任指導教授。選定兼任教師為指導教授時，需
有本學系專任教師共同指導，並符合研究生指導教授之資格。 

5. 研究生之研究成果發表時，研究生及指導教授須註明本學系碩士班名
稱。 

6. 本表一式三聯皆需印出請指導教授簽章。 

(第一聯 系辦公室存查聯) 

系別 聽力暨語言治療學系碩士班 

學生姓名 

(親筆簽名) 

 
學號 

 

入學年度 
 

組別 
□聽力組 

□語言治療組 

行動電話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指導教授簽名 

 

 

 

簽核日期： 年 月 日 (簽核日期為系辦公室收件依據) 

 

系主任簽名 

 

附件２ 



(第二聯 指導教授收執聯) 
 

 
 

馬偕醫學大學聽力暨語言治療學系碩士班
研究生指導教授同意書 

 
 

  學年度 

本人同意擔任研究生 （學號： ）

之學位論文指導教授。 

 

 

 

 

 

 

學生（簽名）： 
 

指導教授（簽名）：  
 

簽核日期：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 
1、 研究生論文主題需與聽力/語言領域相關，請於選定論文指導教授（以下簡稱指

導教授），持本同意書送系辦公室登記。 
2、 每學年收授碩士研究生人數，請依系辦公室公佈指導教授可收授之研究生員額為

準。 
3、 若有超收研究生情況，系辦公室收件原則如下： 

(1) 依照指導教授簽核日期為收件依據。 

(2) 若指導教授簽核日期為同一天，則以研究生交件日期先後為收件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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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聯 研究生收執聯) 

 

 
 

馬偕醫學大學聽力暨語言治療學系碩士班
研究生指導教授同意書 

 
 

  學年度 

本人同意擔任研究生 （學號：  ）

之學位論文指導教授。      

 

 

 

 

 
學生（簽名）： 

 

指導教授（簽名）：  
 

簽核日期：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 
1、 研究生論文主題需與聽力/語言領域相關，請於選定論文指導教授（以下簡稱指

導教授），持本同意書送系辦公室登記。 
2、 每學年收授碩士研究生人數，請依系辦公室公佈指導教授可收授之研究生員額為

準。 
3、 若有超收研究生情況，系辦公室收件原則如下： 

(1) 依照指導教授簽核日期為收件依據。 

(2) 若指導教授簽核日期為同一天，則以研究生交件日期先後為收件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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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偕醫學大學聽力暨語言治療學系碩士班

更換(共同)指導教授同意書 

 

 

 

學生姓名 
  

學號 
 

 

入學年度 

  

組別 
□聽力組 

□語言治療組 

原 

□指導教授 

□共同指導教授 

  

職級 

 
所屬單

位 

 

新 

□指導教授 

□共同指導教授 

  

職級 

 
所屬單

位 

 

更換 □指導教授 □共同指導教授之理由：(說明) 

 

 

 

 

 

 
研究生簽章/日期： 

 

※研究生於就讀期間如有更換指導教授之必要，得於每學期開學前兩周內提出申請更換，並以一次
為限。 
※研究生經變更新指導教授必須接受新指導教授指導之研究題目，不得延續原指導教授相關研究。 

 

原 

□指導教授 

□共同指導教授 

□同意 □不同意 

 

 

 

(簽章/日期) 

 

新 

□指導教授 

□共同指導教授 

□同意 □不同意 

 

 

 

(簽章/日期) 

 

系主任 

□同意 □不同意 □召開所務會議協調  

 

(簽章/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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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